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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区委、区人民政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依法高效有序做好水旱灾害突发事件防范与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贡献力量，为鱼峰区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1.2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抗旱条例》《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柳州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柳州市重大气象信息和重要汛情旱情报告党政主要负责人实施工作方案》《柳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等。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鱼峰区（含柳东新区管理委员会和阳和工业新区管理委员会所辖范围）范围内突发性水旱灾害的防范和处置。突发性水旱灾害包括：江河洪水和渍涝灾害、山洪灾害（指由降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灾害）、台风灾害、干旱灾害、供水危机以及由洪水、地震等引发的水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倒塌、堰塞湖等次生衍生灾害。

1.4工作原则

1.4.1 坚持统一领导、协调联动、分级负责、属地为主。防汛抗旱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在本级党委和人民政府、上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领导下，组织指挥管辖范围内防汛抗旱工作，贯彻落实本级党委和人民政府、上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部署要求。

1.4.2 坚持安全第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防汛抗旱工作坚持依法防抗、科学防控，遵循“两个坚持、三个转变”（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以防为先、以预为要，实行公众参与、专群结合、军民联防、平战结合，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实到处，保障防洪安全和城乡供水安全。
1.4.3 坚持因地制宜、城乡统筹，统一规划、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防汛抗旱工作按照流域或区域统一规划，科学处理上下游左右岸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近期与长远之间等各项关系，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做到服从大局、听从指挥。

1.4.4 坚持科学调度、综合治理，除害兴利、防汛抗旱统筹。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利用洪水资源。抗旱用水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基础，实行先生活、后生产，先地表、后地下，先节水、后调水，科学调度，优化配置，最大限度满足城乡生活、生态、生产用水需求。
2.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 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鱼峰区设立防汛抗旱指挥部（以下简称区防指），负责领导、组织鱼峰辖区内的防汛抗旱工作。鱼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区防汛办）设在区应急局，承担区防指日常工作，区农业农村局协助承担部分日常工作。

2.1.1区防指组织机构

区防指由区长任总指挥长，分管应急工作的副区长任副总指挥长，分管水利工作的副区长、区人民武装部分管负责同志任指挥长，区应急局、区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任副指挥长，区应急局、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区防汛办主任。

区委宣传部、区发展和改革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自然资源局、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卫生健康局、区商务局、区教育局、区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区医疗保障局、区后勤服务中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鱼峰交警大队、鱼峰消防救援大队、柳东消防救援大队、雒容镇、洛埠镇、里雍镇、白沙镇、天马街道办事处、驾鹤街道办事处、荣军街道办事处、箭盘山街道办事处、五里亭街道办事处、白莲街道办事处、麒麟街道办事处、阳和街道办事处等各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志担任区防指成员。

2.1.2区防指工作职责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以及区委、区政府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领导、组织全区防汛抗旱工作；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及相关防汛抗旱法律、法规、技术规定规范；制定区本级防汛抗旱预案，并指导各镇、街道及相关部门制定防洪预案；统一审核、发布汛情、旱情、险情、灾情信息；组织开展防汛抗旱检查，督促辖区内各镇、街道落实主体责任，监督落实防汛抗旱责任人；组织协调、指挥决策和指导监督水旱灾害应急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组织调配防汛抗旱抢险物资和抢险队伍；指导各镇、街道建立健全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完善组织体系，建立健全与区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应急联动、信息共享、组织协调等工作机制。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区防指日常工作。
2.2.1 各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在上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本级党委、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强化组织、协调、指导、督促职能，指挥本辖区的防汛抗旱工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由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有关部门等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组成。防汛压力大、病险水库多、抢险任务重、抗旱任务重的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由本级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同志担任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指挥长。

2.2.2 其他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承担具体防汛抗旱任务的部门、单位，根据需要设立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在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针对重大突发事件，可以组建临时指挥机构，具体负责应急处置工作。

2.3  防汛抗旱工作组

2.3.1 防汛抗旱抢险组

由区人武部部长任组长，成员由区人武部、区执法局及相关部门人员组成。主要负责组织行政区域内各单位民兵、员工以及协调驻柳解放军、专业技术人员、车辆、船只等展开抗洪抢险工作。

2.3.2 堤防抢险巡堤组

由分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区长任组长，成员由相关街道办事处及机关工作人员组成。当发生87米洪水位洪水时，巡堤组即开始上堤巡查。

2.3.3后勤物资保障组

由分管应急工作的副区长任组长，成员由区应急局、区财政局、区卫生健康局、区执法局相关人员组成。主要负责受灾区灾民的安置、生活保障和各种救灾物资的接收、发放；救治灾区伤病人员，开展卫生防疫工作；灾后救济救助等善后工作。

2.3.4宣传报道组

由分管宣传文化的区委常委任组长，成员由区委宣传部、区文体广旅局、区信访局相关人员组成。主要负责抢险救灾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抗洪抢险知识的普及，抢险救灾期间的宣传报道，对外信息发布和舆情管控等工作。
2.3.5安全保卫组

由分管社会治安工作的副区长任组长，成员由区政法委、公安鱼峰分局、鱼峰交警大队等组成。主要负责抗洪抢险期间的社会治安、交通安全以及其他安全保卫工作。

2.3.6 防汛抗旱应急分队

鱼峰区抗洪抢险应急分队主要由辖区青壮年民兵组成。全区抗洪抢险应急分队人数应始终保持1000人的常数，实行每年整组整编、清册登记1次。

鱼峰区抗洪抢险应急分队的管理统一由鱼峰区人武部负责，各镇、街道办事处协助，实行定期集训，开展实战集结演练。原则上每年集训、演练不少于1次，确保抗洪抢险应急分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鱼峰区防汛抗旱应急分队各镇、街道办事处人员分配表
	单   位
	应急小分队个数
	队员常设数（人）
	备  注

	里雍镇
	1
	150
	

	白沙镇
	1
	150
	

	雒容镇
	1
	25
	

	洛埠镇
	1
	139
	

	天马街道办事处
	1
	100
	

	驾鹤街道办事处
	1
	100
	

	荣军街道办事处
	1
	110
	

	箭盘山街道办事处
	1
	100
	

	五里亭街道办事处
	1
	100
	

	白莲街道办事处
	1
	80
	

	麒麟街道办事处
	1
	100
	

	阳和街道办事处
	1
	100
	


各镇、街道办事处要把应急分队人员落实到辖区每一个单位和村委、社区，做到台帐清，底数明。

2.4专家组

专家组由区防指根据工作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遴选相关专业领域专家组成，主要为应对水旱灾害提供专业技术咨询和决策意见或建议。

3   预防和预警机制

3.1 预防预警信息
3.1.1 信息报告

（1）区应急局、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局等区防指成员单位应根据职责分工和实际需要，选择电话、专报、当面报告或传真等有效方式向区党政主要负责人报告重大气象信息和重要汛情旱情等信息。

（2）区防汛办负责向本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报告上级防汛抗旱工作部署和领导指示、重要汛情旱情及本级防汛抗旱工作部署、开展情况，并传达至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成员单位、下一级有关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3）区防汛办负责将重大气象信息和重要汛情旱情等信息传达至各镇（街道），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办公室或防汛抗旱日常办事机构负责向本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报告重大气象信息和重要汛情旱情等信息，并负责传达至村（社区）主要负责人、水利工程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
（4）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立即研究部署应对工作，做到’三个必转”“六个清”，必要时亲临一线、靠前指挥。
3.1.2 气象水文信息

（1）区防汛办根据市防汛办发送的天气预报、河道水位、水情预测等监测结果进行预报预警，并将结果及时报送有关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2）区防汛办根据市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实时组织会商研判，及时传递预报预警，按规定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并报送本级人民政府和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3）当预报即将发生严重水旱灾害时，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提早通知有关区域做好相关准备。当江河发生洪水时，水文部门应加密测验时段，及时上报测验结果，为防汛抗旱指挥机构适时指挥决策提供依据。

当出现达到预警级别或者需要改变预警级别信息的时候，及时将信息通报辖区各相关单位。

3.1.3 工程信息 
（1）堤防工程信息 
a.当江河出现警戒水位以上洪水时，各堤防管理单位应加强工程监测，并将堤防、涵闸、泵站等工程设施的运行情况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区防指。发生洪水时，区防指应在每日 8 时前向市防指报告工程出险情况和防守情况。主要江河干流重要堤防、涵闸、泵站等发生重大险情应在险情发生后2小时内报市防指，并按有关规定报区防汛办。 
b.当堤防和涵闸、泵站等穿堤建筑物出现险情或遭遇超标准洪水袭击，以及其他不可抗拒因素而可能决口时，工程管理单位应迅速组织抢险，并在第一时间向可能淹没的有关区域预警，同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区防指准确报告出险部位、险情种类、抢护方案以及处理险情的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通信联络方式、除险情况，以利于加强指导或作出进一步的抢险决策。

（2）水库（水电站）工程信息

a.当水库（水电站）水位超过汛限水位时，其管理单位应对大坝、溢洪道、输水管等关键部位加密监测，并按照批准的洪水调度方案调度，其工程运行状况应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区防指报告。重点小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的应在险情发生后30分钟内报市防指和市水利局，其他水库（水电站）发生重大险情后1小时内上报市防指，并按有关规定报区防汛办。

b.当水库（水电站）出现险情征兆时，其管理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抢护措施，并在第一时间向预计垮坝淹没区域的当地镇政府和基层组织发出预警，同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区防指报告出险部位、险情种类、抢护方案以及处理险情的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通信联络方式、除险情况，以进一步采取相应措施。

c.当水库（水电站）遭遇超标准洪水或其他不可抗拒因素而可能垮坝时，其管理单位应提早向预计垮坝淹没区域的镇政府和基层组织发出预警，为群众安全转移和工程抢护争取时间。
3.1.4 洪涝灾情信息

（1）洪涝灾情信息主要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受灾人口（因灾死亡失踪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因灾伤病人口、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等信息，以及群众财产、农林牧渔、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水利、水电气设施等方面的损失信息。

（2）洪涝灾情发生后，各镇（街道）及有关部门应及时向区防指报告洪涝受灾情况。区防指应及时收集动态灾情，全面掌握受灾情况，及时向区人民政府、市防指和市应急局报告，并向有关成员单位通报灾情情况。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较大的灾情，应立即上报，重大灾情在灾害发生后1小时内将初步情况报到区防指和区应急局。同时，组织对实时灾情进行核实，核实后及时上报，为抗灾救灾提供准确依据。

（3）各级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急部门应按照水旱灾害信息报送有关制度规定上报灾情。

3.1.5 旱情信息

（1）旱情信息主要包括：干旱发生的时间、地点、程度、受旱范围、影响人口等信息，以及对工农业生产、城乡生活、生态环境等方面造成的影响信息。

（2）各镇、街道及各相关部门应掌握雨水情变化、当地蓄水情况、农业旱情和城乡供水等情况。农业农村局、住建局、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应加强旱情监测预测，并将干旱情况及时报送区防指。

（3）各镇、街道办事处应按照水旱灾害信息报送有关制度规定及时上报受旱情况，遇旱情急剧发展时应及时加报。

3.2 预防预警行动

3.2.1 预防准备工作

（1）思想准备。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广大居民防御洪涝灾害的防范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准备。

（2）组织准备。区防指相关成员单位建立健全防汛抗旱组织指挥机构，落实防汛抗旱责任人、防汛抗旱队伍、山洪灾害危险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预警措施，加强防汛抗旱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建设。
（3）工程准备。开展防洪工程设施隐患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按时完成水毁工程修复建设任务，对存在病险的堤防、水库、涵闸、泵站等各类防洪排涝工程设施及时除险加固；对跨汛期施工的涉水工程，应落实安全度汛方案和安全度汛责任。

（4）预案准备。区防指相关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和权限组织修订完善江河、水库（水电站）和城市防洪预案、城市防洪排涝方案、洪水预报方案、防洪工程洪水调度方案、堤防决口和水库垮坝应急方案、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等各类应急预案和方案。研究制订防御超标准洪水的应急方案，主动应对大洪水。针对江河堤防险工险段，应制定工程抢险方案。
（5）物资准备。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区防指设置储备仓库储储备和合理配置必需的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和救灾物资，必要时由区防指统一调拨使用。各镇、街道办事处及各成员单位应储备必需的防汛物资。水库、堤防等防洪工程及其他防汛重点部位应储备一定数量的抢险物资，以应急需。定期盘点、及时补充、维修保养各类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和救灾物资，动态掌握各类定向储备物资情况。
（6）防汛抗旱检查。加强汛前、汛中、汛后防汛抗旱检查，实行以查组织、查工程、查预案、查物资、查通信为主要内容的分级检查制度，发现薄弱环节应明确责任、限时整改。

（7）防汛日常管理工作。加强防汛日常管理工作，对在江河、水库（水电站）、滩涂、人工水道内建设的非防洪建设项目应当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并报水利部门审批；对未经审批并严重影响防洪的项目，依法强行拆除。

3.2.2暴雨预警行动

（1）区应急局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报预警，强化上下联动和联合会商，及时发布暴雨预警信息，并将预警结果及时报送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及相关部门和单位。

　　（2）市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信号时，区应急局应及时将预警信号发布情况通报预警区有关基层人民政府及公安、教育、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水利等部门。区相关部门、预警区内的各镇（街道）在紧急情况下，第一时间做好人员转移、停工、停学、停业、停运和暂停户外活动等工作，并及时按程序上报。

（3）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后，相关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加强临灾指挥调度，即区人民政府通过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调度到村委会（居委会）负责人，确保防御措施实施到位。

3.2.3　江河洪水预警行动

（1）当江河即将出现洪水时，区农业农村局应做好洪水预报和预警工作，及时向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报告水位、流量的实测情况和洪水走势，并通报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相关成员单位。

（2）区防汛办根据市气象部门预报预警，及时向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发布预报预警；农业农村部门应按照分级负责原则，确定洪水预警区域、级别和洪水信息发布范围，按权限向社会发布。

（3）区农业农村局应跟踪分析江河洪水的发展趋势，及时滚动预报最新水情，为抗洪抢险救灾提供基本依据和技术支撑。
3.2.4　渍涝灾害预警行动

（1）城市内涝预警。当气象预报将出现强降雨并可能发生城市内涝时，区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按照分级分部门负责原则，组织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应急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形势。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应急等有关部门按部门职责及时发布有关预警信息，受影响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按照预案落实。辖内各镇（街道）重点区域和重要场所应建立并落实网格化责任制，完善应急方案，备齐防汛物资和应急抽排设备；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做好城市排水系统的管养维护，畅通排水体系，及时开展城市内涝点的排涝应急处置；农业农村部门做好水工程的巡堤和查险工作，对发现的险情组织力量抢护。各镇（街道）及相关部门视情及时做好人员转移、停工、停学、停业、停运和暂停户外活动等工作，对重点部位和灾害易发区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紧急情况下，区有关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社区）可立即采取撤离人员、管控危险区域等措施，并及时按程序上报。

（2）乡村渍涝预警。当气象预报将出现强降雨，村庄和农田可能发生渍涝灾害时，区有关部门按职责、预案和分工提前采取措施减轻灾害损失；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及时组织会商，村（社区）可立即采取撤离人员、管控危险区域等措施，并及时按程序上报。
3.2.5　山洪灾害预警

（1）农业农村部门对可能遭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地方，应根据山洪灾害的成因和特点，主动采取预防和避险措施，及时发布预警。

（2）农业农村部门应加强日常防治和监测预警，编制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绘制区域内山洪风险图，划分并确定区域内易发生山洪灾害的地点及范围，制订安全转移方案，明确组织机构的设置及职责，指导行政村（社区）编制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具体工作由基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3）山洪灾害危险区应建立专业监测与群测群防相结合的监测体系，落实监测措施，汛期坚持24小时值班巡逻制度，降雨期间，加密监测、加强巡逻。每个乡镇（街道）、村（社区）、组和相关单位都应落实责任人，一旦发现危险征兆，立即向周边群众预警，将受威胁群众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并报本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以便及时组织抗灾救灾。

3.2.6　台风灾害预警行动

　　（1）区防汛办根据市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发布台风（含热带低压）监测预报预警信息，并及时将台风动态及未来趋势预报信息报告本级人民政府和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2）市气象部门发布台风橙色、红色预警信号时，区防汛办应及时将预警信号发布情况通报预警区域内有关基层人民政府和教育、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和农业农村等部门。区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视情及时做好人员转移、停工、停学、停业、停运和暂停户外活动等工作，对重点部位和灾害易发区提前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紧急情况下，区有关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委会（居委会）可立即采取撤离人员、管控危险区域等措施，并及时按程序上报。相关防汛抗旱机构应加强临灾指挥调度，确保防御措施落实到位。

　　（3）市气象部门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信号后，相关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加强临灾指挥调度，即区人民政府通过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调度到村委会（居委会）负责人，确保防御措施落实到位。

　　（4）可能遭遇因台风天气引起大风、暴雨天气的地方，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加强值班，跟踪台风动向，并将有关信息及时向社会发布。

　　（5农业农村部门应根据台风影响的范围，及时通知有关水库（水电站）和河道堤防管理单位，做好防范工作。各工程管理单位应组织人员分析水情和台风带来的影响，加强工程检查，必要时实施预泄预排措施。

　　（6）预报将受台风影响的地区，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及时通知有关部门和人员做好防台风天气引起大风、暴雨天气的工作。

（7）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通信、供电、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有关部门加强对城镇危房、在建工地、仓库、道路交通、电信电缆、电力电线、户外广告牌等设施的检查并采取加固措施，确保安全。

3.2.7　干旱灾害预警行动

　　（1）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局等部门应加强旱情监测和管理，针对干旱灾害的成因、特点，因地制宜采取预警防范措施，按权限及时发布干旱预警信息。

　　（2）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及时掌握旱情灾情，根据干旱发展趋势，及时组织和督促有关部门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3）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当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开展抗旱减灾工作。
3.2.8　供水危机预警行动

当因供水水源短缺或被破坏、供水线路中断、供水设施损毁、供水水质被侵害等原因而出现供水危机，有关部门应按相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及时报告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并通报水利、住房城乡建设、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等部门，居民、企事业单位应做好储备应急用水的准备，有关部门做好应急供水的准备。
3.3 预警信息发布 
3.3.1 区应急局、区农业农村局、区自然资源局、区住建局、区文体广电旅游等部门，通过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以及网络、短信、广播、电视等多种途径发布预警信息。 
3.3.2 区防指视情通过防汛调度和点对点指导等方式，实现对乡镇（街道）及村（社区）的预警信息快速传播。

3.3.3 乡镇（街道）、村（社区 ）干部及防汛网格员应通过大喇叭广播、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将预警信息传递到每个受影响区域，传达到每位群众，争取险情发生前让每位群众知晓并主动迅 
速避险。

3.4 预警支持 
3.4.1 洪涝防御方案 
（1）区农业农村局、区住建局等有关部门应编制和修订防御江河洪水方案、城市排涝方案，主动应对江河洪水和城市渍涝。

（2）区农业农村局应根据情况变化，修订和完善洪水调度方案。 
3.4.3 抗旱预案 
区农业农村局应编制抗旱预案，主动应对不同等级的干旱灾害。
4.应急响应

4.1 总体要求 
4.1.1 区防指各有关成员单位、其他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工作法”》要求，落实好预报预警信息传递、隐患排查整治、分析研判调度、工作督促指导、救援力量资源前置、防灾宣传培训、防汛责任逐级压实等各项措施，强化防汛抗旱网格化管理，有效提升防汛抗旱应急响应能力。

4.1.2 进入汛期或防汛抗旱应急响应期间，区防指及有关成员单位应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全程跟踪雨情、水情、风情、险情、灾情、旱情，并根据不同情况启动相关应急程序。区防指成员单位启动相关应急响应、按照统一部署和任务分工开展工作时，应及时将有关工作情况报区防指；区防指启动相关应急响应时，应及时报市防指。

4.1.3 当预报主要江河发生大洪水或大、中型水库（水电站）和重点小型水库发生重大险情时，区防汛办组织农业农村、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应急、消防救援等部门进行会商。涉及主要江河重要河段弃守堤防或破堤泄洪时，由区农业农村局提出专业技术方案报市防指会商，并按程序报批。

4.1.4 预计受洪水淹没或台风影响严重地区，教育、工信、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公安等部门应指导督促有关基层人民政府做好紧急情况下人员转移、停工、停学、停业、停运和暂停户外活动等工作，危险区域实行交通管制。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应遵循“三个必转”原则，即达到预警阈值时必须紧急转移、发生险情异动时必须紧急转移、险情不能准确研判时必须紧急转移，切实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4.1.5 洪涝、台风、干旱等灾害发生后，区防指各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负责组织实施抢险救灾和防灾减灾等方面的工作。灾害应对关键阶段，区党政负责同志在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坐镇指挥（鱼峰区司法大楼6楼616会议室），相关负责同志根据预案和统一安排靠前指挥，确保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有序高效实施。

4.1.6 洪涝、台风、干旱、堰塞湖等灾害发生后，各镇、街道向区防指报告受灾情况，区防指汇总后向区政府和市防指报告情况。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堤防、水库发生险情时，应立即向水利、应急等有关部门报告。

4.1.7 对跨行政区域发生的上述灾害，或者突发事件将影响 
到邻近行政区域的，在报告本级政府和区防指的同时，应及时向受影响地区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通报情况。当事态超出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处置能力时，应及时报告区防指协调处置。 
4.1.8 因上述灾害而衍生的疾病流行、水陆交通事故等次生灾害，各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及时向区防指及相关部门报告，并由采取有效措施切断灾害扩大的传播链，防止次生或衍生灾害的蔓延。

4.2 先期处置 
4.2.1 当出现或预计将出现险情时，责任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应立即组织实施抢险，防止险情进一步恶化，并及时报告区防指和上级主管部门。

4.2.2 当发生突发险情或灾情时，灾害发生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4.3. 应急响应分级和启动

4.3.1 按洪涝、干旱等灾害严重程度和范围，将应急响应分为四、三、二、一级。一级应急响应级别最高。

4.3.2 区防汛办根据汛情、旱情、险情、灾情发展变化和会商成果，提出启动应急响应的建议。

（1）四级应急响应的启动，由区防汛办负责人主持会商，报请区防指副指挥长同意。

（2）三级应急响应的启动，由区防指指挥长或委托区防指副指挥长长主持会商，报请区防指副总指挥长同意。 
（3）二级应急响应的启动，由区防指副总指挥长主持会商，报请区防指总指挥长同意。 
（4）一级应急响应的启动，由区防指总指挥长或委托副总指挥长主持会商。
防汛应急行动依据汛情可能发生的灾情及有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范围、人员及财产损失等情况，实行分级响应。根据有关规定，应急响应由低到高划分为：一般应急 (Ⅳ级)响应、较大应急 (Ⅲ级) 响应、重大应急 (Ⅱ级)响应、特别重大应急 (Ⅰ级) 响应四个级别。
    4.4 防汛抗旱四级应急响应

4.4.1启动条件
（1）柳江发生一般洪水，即柳州市水文站水位85.89～87.28米时；

（2）当市气象局发布台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时（+降雨量）；

（3）辖区内部分低洼地区出现积水，可能影响交通时。

（4）全区范围内达到轻度干旱，即全区因旱饮水困难人口占鱼峰区总人口5%～10%，或辖区内农作物受旱面积占当地作物播种面积20%～25%、成灾面积占受旱面积20%～30%。

（5）小型水库出现重大及以上险情或大中型水库出现一般险情。

（6）有必要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的其他情形。根据雨情、水情、工情、灾情的变化和应急响应的启动条件及程序，区防指适时提升应急响应等级。

4.4.2应急响应行动

（1）启动四级响应，区防指进入应急指挥部（区司法大楼6楼616会议室）开始展开工作；

（2）区防指及各镇、街道办事处实行24小时值班，并确保通信畅通；

（3）加强应急调度，值班员通过电话调度黄色预警区域的各镇、街道主要领导，围绕五个“是否落实”（是否收到黄色预警信息，是否已经采取了应对措施，乡镇、村（居委会）干部是否已经开展工作，群众是否已经发动起来，是否已经有灾情、险情、人员伤亡情况进行调度。

（4）及时掌握所辖区域的雨情、水情、风情、险情、灾情、旱情，按照区防指的要求，及时上报有关信息和应急响应动态；

（5）及时向基层防汛机构发布汛情信息，做好防汛、抢险、排险的各项工作；

（6）重点防汛部位要提前调集防汛抢险人员到位，同时要派出巡查组，随时掌握现场情况。

4.5 防汛抗旱三级应急响应

4.5.1启动条件
（1）柳江发生较大洪水，即柳州市水文站水位87.28～89.34米时；

（2）当市气象局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时；

（3）辖区发生一般洪涝灾害时；

（4）辖区内低洼地区积水严重影响交通时；

（5）辖区内主要排洪河道泄洪速度缓慢或有漫溢现象时。

（6）全区范围内达到中度干旱，即辖区内因旱饮水困难人口占全区总人口10%～15%，或全区农作物受旱面积占当地作物播种面积25%～30%、成灾面积占受旱面积30%～40%。

4.5.2应急响应行动

在做好四级应急响应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1）启动三级响应，区防指副指挥长进入应急指挥部（区司法大楼6楼616会议室）指挥本辖区的防汛抗旱工作，并接受市防指的指令，或按照市防指要求到达指定位置进行指挥。各小组成员、各镇、街道办事处防汛指挥机构开始集结，展开防汛抗旱工作。

（2）防汛抗旱机构及成员部门责任人要全部到岗到位；各镇、街道办事处加强重点部位巡查防范；调集抢险人员到位，随时掌握情况，确保通信畅通，相关物资储备单位要保证物资随时调出；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对抢险现场提供抢险物资、通信、供电、供水、医疗防疫、运输等后勤保障；及时向辖区防汛机构下发汛情信息，做好防汛、抢险、排险的各项准备工作。

（3）区防指及各镇、街道办事处防汛指挥机构要密切注视辖区内雨情、水情、险情、灾情、工情，及时向区防指报告。对可能或已经出现险情区域的汛情发展变化及应急处置进展情况，要每1小时向区市防指区报告1次。出现各类防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出现严重险情和灾情，涉及人员安全的防汛突发公共事件，必须立即向区防指报告。

4.6 防汛抗旱Ⅱ级应急响应

4.6.1启动条件
（1）柳江发生较大洪水，即柳州市水文站水位89.34～91.46米时；

（2）当市气象局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时；

（3）辖区水库、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或部分漫溢，影响到居民安全时；

（4）辖区发生较大洪涝灾害，部分道路出现道路行洪，部分主要道路交通瘫痪时。

（5）全区范围内达到严重干旱，即辖区内因旱饮水困难人口占全区总人口15%～20%，或全区农作物受旱面积占当地作物播种面积30%～35%、成灾面积占受旱面积40%～50%。

4.6.2应急响应行动

响应行动在三级应急响应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1）启动二级响应，区防指指挥长进入指挥室实施指挥，或按照市防指要求到达指定位置进行指挥；抗洪抢险应急分队集结待命。

（2）区防指下设的抢险组、巡堤组、后勤保障组、宣传组、安保组，各就各位，指挥长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巡堤组组织巡堤人员上堤巡堤查险（每100米1名工作人员，每500米1名副处级领导严防严守）。各镇（街道）办事处防汛指挥机构根据情况，对重点防汛部位提前调集防汛抢险人员防守，保证防汛相关物资、储备物资随时调出、出现险情的区域集中力量进行排险，对受灾较重的道路，低洼地设置警示标志，实施交通管制，并派人值守。

（3）对可能或已经出现险情的区域，相关单位要严密监视本辖区的雨情、汛情、灾情，随时向上级区防汛办报告汛情和应急处置方案。出现各类防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出现严重险情和灾情，涉及到人员生命安全的，必须立即报告区防指，并组织好救援。

4.7  防汛抗旱I级应急响应

4.7.1启动条件
（1）柳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即柳州市水文站水位≥91.46米时；

（2）辖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主要道路交通大面积瘫痪；

（3）极端天气导致的突发性重特大事件；
（4）全区范围内达到特大干旱，即辖区内因旱饮水困难人口占全区总人口20%以上，或全区农作物（含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下同）受旱面积占当地作物播种面积35%以上、成灾面积占受旱面积50%以上。

4.7.2防汛抗旱一级响应行动

响应行动在二级应急响应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1）启动一级响应，区防指指挥长24小时在应急指挥部（区司法大楼6楼616会议室）指挥抢险救灾工作，接受市防指的命令，或按照市防指要求到达指定位置进行指挥；各副指挥长到达受灾前线现场指挥。

（2）政府各分管副区长分别带领抢险组、巡堤组、后勤保障组、宣传组、安保组，投入到抗洪抢险第一线，指挥长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巡堤组组织巡堤人员上堤巡堤查险（每100米1名工作人员，每500米1名副处级领导严防死守）。区应急局及各镇、街道办事处及时转移和救助受灾群众。

（3）随时向市防指报告汛情、灾情、抢险救灾以及因灾损失情况。出现各类防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出现严重险情和灾情，涉及人员生命安全的，必须立即报告市防指，并组织好救援。

4.8  不同灾害的应急响应措施

4.8.1 江河洪水

（1）当江河洪水上涨，水位超过警戒水位时，防汛抗旱指挥部机构按照经批准的防洪预案和防汛责任制的要求，组织专业和经培训的群众防汛队伍巡堤查险，严防布控，必要时可按程序协调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民兵参加重要堤段、重点工程的防守或突击抢险。

（2）当江河水位继续上涨，危及群众及防汛重点保护对象时，区防指和承担防汛任务的部门、单位，应根据江河水情和洪水预报，按照规定的权限和防御洪水预案、洪水调度方案，适时调度运用防洪工程，调节水库拦洪错峰，开闸泄洪。

（3）在紧急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区防指可以宣布进入防汛紧急状态，行使相关权力，采取特殊措施，保障抗洪抢险的顺利实施，必要时可按程序协调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加江河重要堤段的守护或防汛抢险。

4.8.2 渍涝灾害

渍涝灾害应急处置工作由各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组织实施。各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加强组织协调，督促指导有关部门做好排涝工作。

（1）城市内涝。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按任务分工，全面排查城市易涝风险点，应突出抓好轨道交通、市政道路、隧道、立交桥、地下空间、下沉式建筑、在建工程基坑等易涝积水点（区）的隐患排查。对主要易涝点（区）协调上级部门处置。

当发生城市内涝时，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根据应急预案，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和力量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对低洼积水等危险区域、路段，有关部门应及时采取警戒、管控等措施，避免人员伤亡。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开展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并掌握低洼易涝地区、居住危旧房屋等人员情况，部署和落实相应的安全措施，排查城镇供水隐患，做好灾区应急供水保障和抢险准备。

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部门应加强协调和配合，科学调度防洪排涝工程，正确处理外洪内涝关系，确保防洪防涝安全。公安交警部门实行交通管制、疏导，电力部门保障供电和防止漏电事故。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抢修被损坏的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等公共设施；短时难以恢复的，应实施临时性过渡方案，保障社会生活基本正常。对低洼水深等危险区域、路段，有关部门应拉设警示线，采取警戒、管控等措施，避免人员伤亡。宣传部门组织做好防御灾害的宣传工作，及时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滚动播出、播报由气象、水文等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情况紧急时，依法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非常措施控制事态及其危害的进一步扩大，停止有关生产和社会活动。

（2）当村庄和农田发生渍涝灾害时，应减少涝灾损失，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4.8.3 山洪灾害

（1）山洪灾害日常防治和监测预警工作由农业农村局负责，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由应急部门负责，具体工作由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区防指指导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应急、消防救援等各有关部门按任务分工做好工作。

（2）当山洪灾害危险区观测到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农业农村局应及时发出预警；当山洪自动监测设备或灾害监测员、基层网格员等观测到灾害征兆时，通过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或者群测群防体系立即发出警报；收到山洪灾害预警或警报后，镇（街道）应立即按预案组织受威胁人员安全撤离。行业主管部门派出专家组到现场指导，并向区防指报告。
（3）转移受威胁地区的群众，应本着就近、迅速、安全、有序的原则进行，先人员后财产，先老幼病残后其他人员，防止出现道路堵塞和发生意外事件。

（4）当发生山洪灾害时，各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加强观测，采取应急措施，防止造成更大损失。

（5）发生山洪灾害后，若导致人员伤亡，各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立即组织民兵、抢险突击队紧急抢救，必要时应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和当地解放军、武警部队请求救援。

（6）如山洪、泥石流、滑坡体堵塞河道，各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召集有关部门、专家研究处理方案，尽快采取应急措施，避免发生更大的灾害。

4.8.4 台风灾害

（1）台风（含热带低压）灾害应急处理由区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

（2）发布台风蓝色、黄色预警信号阶段

区防指根据市气象局对台风发展趋势分析和预报加强会商调度。各镇、街道防汛指挥机构负责同志组织力量加强巡查，督促对病险堤防、水库、涵闸进行抢护或采取必要的紧急处置措施。台风可能明显影响的地区，超汛限水位的水库应将水位降到汛限水位，做好受台风威胁地区群众的安全转移准备工作。户外广告牌、工棚等设施要做好加固防护工作。

（3）发布台风橙色、红色预警信号阶段

台风可能影响地区的各镇、街道防汛指挥机构负责同志及水利工程防汛负责人应立即上岗到位值班，根据当地防御洪水（台风）方案，进一步检查各项防御措施落实情况。对台风可能严重影响的地区，区人民政府应发布防台风预警信息，组织防台风工作，派出工作组深入第一线，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落实防台风措施和群众安全转移措施，指挥防台风和抢险工作。

4.8.5堤防决口、水闸垮塌、水库（水电站）垮坝

（1）当出现堤防决口、水闸垮塌、水库（水电站）垮坝征兆时，防汛责任单位应通过调集人力、物力全力组织抢险，尽可能控制险情，第一时间向预计淹没区域的当地人民政府和基层组织发出警报，并及时向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2）堤防决口、水闸垮塌、水库（水电站）垮坝的应急处理，由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水利部门提供技术支撑。首先应迅速组织受影响群众转移，并视情况抢筑第二道防线，控制洪水影响，尽可能减少灾害损失。必要时向上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提出援助请求。

（3）当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视情况在适当时机组织实施堤防堵口，按照权限调度有关水利工程，为实施堤防堵口创造条件，并明确堵口、抢护的行政责任人、技术负责人，启动堵口、抢护应急预案，及时调集人力、物力迅速实施堵口、抢护。上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同志应立即带领专家赶赴现场指导。

4.8.6 干旱灾害

各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按特大、严重、中度、轻度4个干旱等级，制定相应的应急抗旱措施，并负责组织抗旱工作。

（1）轻度干旱。农业农村局、各镇（街道）等有关部门及时做好旱情监测、预报工作；及时掌握旱情变化情况，分析了解社会各方面的用水需求；协调有关部门做好抗旱水源的管理调度工作；采取应急送水等方式保障群众生活用水。

（2）中度干旱。农业农村局、各镇（街道）等有关部门要加强旱情监测，密切注视旱情的发展情况，及时向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报告旱情信息和抗旱情况；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加强会商，分析研判旱情发展变化趋势，及时分析预测水量供求变化形势；及时上报、通报旱情信息和抗旱情况；关注水量供求变化，组织做好抗旱调度；根据旱情发展趋势，动员部署抗旱工作。

（3）严重干旱。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及时做好旱情监测、预报工作，及时向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报告旱情灾情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及时通报旱情信息和抗旱情况。灾情实行周报，即每周三前报送；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及时组织抗旱会商，研究部署抗旱工作；适时启动相关抗旱预案，并报上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备案；督促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各成员单位落实抗旱职责，做好抗旱水源的统一管理和调度，落实应急抗旱资金和抗旱物资，必要时采取各项特殊应急抗旱措施，如应急送水、应急限水等；做好抗旱工作的宣传。

（4）特大干旱。强化地方行政首长抗旱责任制，确保城乡居民生活和重点企业用水安全，维护灾区社会稳定；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强化抗旱工作的统一指挥和组织协调，加强会商；强化抗旱水源的科学调度和用水管理；各有关部门按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部署，协调联动，全面做好抗旱工作；启动相关预案，并报上级指挥机构备案；启动各项特殊应急抗旱措施，如应急开源、应急限水、应急调水、应急送水等；在保证水工程设施安全的前提下，适量取用水库死库容水量；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要及时向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应急部门报告旱情、灾情及抗旱工作，灾情实行周报，即每周三前报送；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加强会商，密切跟踪旱情灾情发展变化趋势及抗旱工作情况，及时分析旱情灾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适时向社会通报旱灾信息；及时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援抗旱救灾工作；加强旱情灾情及抗旱工作的宣传。

4.9 信息报送和处理
4.9.1汛情、险情、灾情、旱情等防汛抗旱信息按任务分工实行分级上报、归口处理、同级共享。

4.9.2防汛抗旱信息的报送和处理，应快速、准确、详实，重要信息应立即上报，因客观原因一时难以准确掌握的信息，应及时报告基本情况，同时抓紧跟踪了解，尽快补报详情。

4.9.3属一般性汛情、险情、灾情、旱情，按分管权限，分别报送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农业农村、应急等相关成员单位。各镇（街道）因险情、灾情较重需上级帮助、指导处理的，经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同志审批后，可向区防指和区农业农村、应急等部门上报。区防指和区农业农村、应急等部门接报后，应在第一时间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和指导。

4.9.4凡经本级或上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采用和发布的水旱灾害、工程抢险等信息，农业农村、应急等有关部门应立即核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4.9.5洪涝灾害人员伤亡，重大险情及影响范围，处置措施等关键信息，必须严格按照国家防总、自治区防指以及市防指相关规定和灾害统计报告制度报送，不得虚报、瞒报、漏报、迟报。

4.9.6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接到特别重大、重大的汛情、险情、灾情、旱情报告后，应及时派出工作组进行核实，同时迅速将情况报告本级党委、人民政府和区防指，并及时续报。

4.10 指挥和调度

4.10.1 出现水旱灾害后，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根据需要成立现场指挥部。在采取紧急措施的同时，向区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报告。根据现场情况，及时收集、掌握相关信息，判明事件性质和危害程度，并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4.10.2 镇（街道）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负责人应迅速上岗到位，分析事件的性质，预测事态发展趋势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并按规定的处置程序，组织指挥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任务分工，迅速采取处置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4.10.3 发生重大水旱灾害后，区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派出由有关负责同志带队的工作组赶赴现场，加强指导，必要时成立前线指挥部。

    4.11　抢险救灾

    4.11.1 出现水旱灾害或防洪工程发生重大险情后，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事发地的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根据事件的性质，迅速对事件进行监控、追踪，按照预案立即提出紧急处置措施，统一指挥各部门和单位按照任务分工，各司其职，团结协作，快速反应，高效处置，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4.11.2 在汛期，河道、水库、水电站、闸坝等水工程管理单位必须按照规定对水工程进行巡查，发现险情，必须立即采取抢护措施，第一时间向预计淹没区域的当地人民政府和基层组织发出预警，并及时向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相关信息。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水工程设施出现险情，应当立即向防汛抗旱指挥部和水工程管理单位报告。

电力、交通、通信、石油、化工、天然气、冶炼等工程设施因暴雨、洪水、内涝和台风发生险情时，工程管理单位应当立即采取抢护措施，并及时向其行业主管等有关部门报告，行业主管部门应当立即组织抢险，并将险情及抢险行动情况报告本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当江河湖泊达到警戒水位并继续上涨时，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各堤段开展巡堤查险，对发现的险情组织专家及时进行抢护，并将相关情况报告区防指；区应急管理局按照区防指“抢大险，救大灾”的要求，指导镇（街道）提前落实抢险队伍、抢险物资、值班值守等应急抢险准备，前置专业设备和救援力量。

洪水灾害发生后，农业农村局按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部署，派出水利技术专家组，协助应急部门开展重大险情处置，提供技术支持。

4.11.3 大江、大河、干流堤防决口的堵复，水库（水电站）重大险情的抢护应按照事先制定的抢险预案进行，并由防汛专业抢险队伍或抗洪抢险专业部队等实施。

4.11.4 必要时协调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增援，提请上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提供帮助。
4.12 安全防护和医疗救护

4.12.1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高度重视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调集和储备必要的防护装备、消毒药品、备用电源和抢救伤员必备的器材等，以备随时应用。

4.12.2 抢险人员进入和撤出现场由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视情况作出决定。相关专家应为抢险救援人员提供安全防护方面的专业技术指导。抢险人员进入受威胁的现场前，应采取防护措施以保证自身安全。参加一线抗洪抢险的人员，必须穿救生衣，携带必要的安全防护器具。当现场受到污染时，应按要求为抢险人员配备防护设备，撤离时应进行消毒、去污处理。

4.12.3出现水旱灾害后，卫生健康部门应加强受影响地区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报告工作，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必要时派出卫生应急小分队，设立现场医疗点，开展紧急医学救援、灾后卫生防疫和应急心理干预等工作。

    4.13 社会力量动员与参与

    4.13.1 出现水旱灾害后，事发地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可根据事件的性质和灾情险情的危害程度，报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对重点地区和重点部位实施紧急控制，防止事态及其危害进一步扩大。

    4.13.2 必要时可通过当地人民政府广泛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灾害事件应急处置，紧急情况下可依法征用、调用交通工具、物资、人员等，全力投入抗洪抢险和抗灾救灾。
4.14 信息发布

4.14.1 灾情及防汛抗旱工作情况由区防指统一审核和发布。

4.14.2 信息发布形式主要包括授权发布、编发新闻稿、组织报道、接受记者采访、举行新闻发布会等。

4.14.3 防汛抗旱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对雨情、汛情、旱情、灾情描述应科学严谨，未经论证不得使用“千年一遇”、“万年一遇”等词语，在防汛救灾中也不得使用“战时状态”等表述。
4.15 应急响应调整与终止

4.15.1当水旱灾害得到有效控制时，区防指视情宣布终止紧急防汛期或紧急抗旱期。
4.15.2当水旱灾害减弱或消除时，区防汛办及时提出应急响应级别调整或终止的建议，参照启动程序，报请有关领导同意后，由区防指宣布调整或终止相应的应急响应。

4.15.3依照有关紧急防汛期、抗旱期规定征用调用的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等，在汛期、旱期结束后应当及时归还；造成损坏或者无法归还的，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或者作其他处理。取土占地、砍伐林木的，在汛期结束后依法向有关部门补办手续；当地人民政府对取土后的土地组织复垦，对砍伐的林木组织补种。

5　培训和演练

5.1　培训

5.1.1区防指负责组织实施乡镇（街道）、村（社区）防汛抗旱负责人、防汛抢险技术人员的防汛抗旱知识与技能培训。

5.1.2演练

（1）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定期举行不同类型的应急演练，以检验、改善和强化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

（2）区防指根据本地水旱灾害特点，每2～4年举行一次多个部门联合进行防汛抗旱应急演练。
6. 善后工作
发生水旱灾害地区的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灾区生活供给、卫生防疫、救灾物资供应、治安管理、学校复课、水毁修复、恢复生产和重建家园等善后工作。

6.1　救灾

6.1.1应急部门负责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会同有关部门及时调拨救灾款物，组织安置受灾群众，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指导做好因灾倒损民房的恢复重建，组织开展救灾捐赠，保证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安全住所、有医疗服务。

6.1.2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调配卫生应急力量，开展灾区伤病人员医疗救治，指导对污染源进行消毒处理，指导落实灾后各项卫生防疫措施，严防灾区传染病疫情发生。
6.2　防汛抗旱物资补充

针对防汛抢险及抗旱物资消耗情况，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时补充到位。

6.3　水毁工程设施修复

6.3.1　对影响当年防洪安全和城乡供水安全的水毁工程，应尽快修复。防洪工程应力争在下次洪水到来之前，做到恢复主体功能；抗旱水源工程应尽快恢复功能。

6.3.2　遭到毁坏的交通、电力、通信等设施，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修复，恢复功能。

6.4　灾后重建

6.4.1　各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灾后重建、恢复生产工作。灾后重建原则上按原标准恢复，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提高标准重建。

6.4.2　鼓励、动员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积极参加灾害保险并做好防灾止损工作。保险机构应及时做好灾区投保单位、个人受灾损失的理赔工作。

6.5　工作评价与灾害评估

每年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针对防汛抗旱工作各方面和环节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定性和定量总结、分析，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改进工作。总结情况应及时报上一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

区农业农村局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水旱灾害调查评估工作。
7 附则

7.1 预案管理与更新

本预案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管理与更新。

7.2奖励与责任追究

对防汛抢险和抗旱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劳动模范、先进集体和个人，按有关规定进行表彰；对防汛抢险和抗旱工作中英勇献身的人员，按有关规定追认为烈士；负伤致残的人员，按有关规定做好评残优待；对防汛抗旱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7.3 预案解释部门

本预案由区防汛办负责解释。

7.4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2025年8月4日起实施，鱼政发〔2019〕26号《鱼峰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柳州市鱼峰区防洪应急预案〉的通知》同时废止。

    8 附件 
8.1柳州市鱼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8.2 鱼峰区易涝点和易涝地段情况统计表

8.3 鱼峰区洪灾条件下各（镇）街道居民转移安置点一览表

8.4 “7·19”洪灾鱼峰区主要街道起淹水位一览表

8.5 鱼峰区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示意图

8.1 鱼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区委宣传部：正确把握防汛工作的宣传导向，根据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协调区属新闻媒体发布各项防洪指令、公告，报道抗洪抢险救灾实况，做好舆情管控和舆论引导。

区人民武装部：负责组织指挥所属部队和民兵，在所驻辖区内执行抢险救灾任务；引导和协调驻柳部队支援地方抢险救灾；协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做好参与救灾部队的油料和通信等综合保障；做好上级或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赋予的其他抗洪抢险工作。

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申请上级粮食物资储备部门政府粮油储备物资投放指标，保证粮油市场供需平衡。

区教育局：负责组织、指导、检查各级各类学校做好防汛工作，对在校学生进行防汛知识宣传。建立教育系统应对台风、暴雨、洪水停课避险机制和措施方案；组织、监督学校做好危漏校舍加固和师生安全防范工作，及时掌握并提供学校受洪涝灾害的情况。做好灾后学校教育、教学组织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灾后校舍恢复重建工作。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协调指导工业企业和信息化领域水旱灾害应急管理工作。负责在紧急情况下协调工业企业的柴油发电机组、水泵、吊车、装载机等设备用于救灾抢险工作；指导工业企业次生灾害应急处置、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

公安鱼峰分局：根据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要求，做好治安保卫和交通保障计划的实施，确保社会安定；依法打击发布虚假信息、视频、造谣惑众和盗窃、哄抢防汛抗旱防台风物资以及破坏防洪抗旱工程、气象水文测报设施等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防洪驻地和抢险现场治安安全，在紧急防汛期，协助组织撤离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必要时对防汛防台风部门确定的抢险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确保抢险人员和救灾物资运输车辆优先通行，确保抢险通道畅通无阻。根据区防指的要求临时拦截、征用车辆船只。

区民政局：负责对经应急部门应急期救助和过渡期救助后，基本生活仍存在较大困难的受灾群众实施相应救助。指导开展慈善募捐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筹集和安排防汛救灾抢险、水毁水利工程修复资金；及时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特大防汛经费分配方案；及时下达资金到各受灾镇（街道），并做好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

区自然资源局：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并指导实施。组织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的普查、详查、排查。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等工作，指导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作。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撑工作。在紧急防汛期，协调解决采取紧急措施所需的取土占地问题。

柳州市鱼峰生态环境局：指导、配合相关部门对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污染物进行清除。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掌握鱼峰辖区内涝状况，对出现的内涝及时制定出抢险方案。对区级管养道路出现的内涝及时制定抢险方案，并组织抢险队伍，实施抢险方案；各镇（街道）管养道路及小区出现内涝的，由各镇（街道）相关部门制定抢险方案，并组织抢险队伍，实施抢险方案。负责编制区级管养道路防内涝抢险预案及实施，指导各镇（街道）相关部门编制对所管养道路防内涝抢险预案及实施。掌握区级管养的各桥梁状况，对出现的险情及时提出分析意见，并对发生的重大问题制定出抢险方案；各镇（街道）相关单位负责掌握所管养的各桥梁状况，对出现的险情及时分析意见，并对发生的重大问题制定出抢险方案。负责管辖范围内桥梁的护桥抢险工作的技术指导，并指导抢险方案的实施。当大桥出现危险情况，提出具体措施和方案（事前做出预案），为领导提供决策依据。组织人员养护抢险道路。督促、指导灾区应急供水、供气以及抢险工作；督促、指导各地组织危旧房屋、施工现场、城市易涝点等隐患排查和整治，落实应急转移预案和措施；指导城乡住房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指导所辖水运和公路交通设施的防洪安全，确保道路畅通；督促管辖范围内公路（桥梁）、水运工程建设项目业主做好防汛工作；组织、协调、指导受灾损毁交通设施抢修工作，全力保障公路水路交通干线和抢险救灾重要线路的畅通；协调组织运力，优先运送防汛抢险、防疫人员和物资、设备；为紧急抢险和撤离人员及时组织所需车辆、船舶等运输工具。

区农业农村局：组织编制江河防洪调度方案，组织编制洪水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规范并指导实施。负责全区范围内所辖已建及在建的堤防、闸坝、水库、水电站等各类水利工程的维护管理、防洪调度以及防汛抢险技术支撑工作，做好水利工程的水毁修复建设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山洪灾害防治工作，负责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工作，承担防御洪水应急抢险的专业技术支撑。

（一）掌握全区堤段及排涝泵站工程状况，对出现的险情及时提出分析意见，并对发生的重大问题制定出抢险方案。

（二）负责全区堤段巡堤查险及排涝泵站抢险工作的技术指导，并指导抢险方案的实施。
（三）研究分析超标准洪水时大堤及排涝泵站抢险技术措施

和方案，修订、编制大堤抢险加固技术方案（事前做出预案）。落实取料、卸料地点，与交通运输部门和公安部门共同确定抢险物料运输路线，在大堤附近用图、文结合的形式标明取料、卸料地点和抢险物料的运输路线。

（四）当大堤出现危险情况，而且必须破堤减灾时，提出具体措施和方案（事前做出预案），为领导提供决策依据。

（五）参加内涝排解，按照内河外江水位状况，及时启动排涝泵站。

（六）负责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领域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负责收集、整理和报告洪涝、干旱、台风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灾情信息，指导农业防汛抗旱救灾工作，负责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工作。

区商务局：负责市场供应应急工作综合协调和部门衔接，加强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监测，组织做好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工作。

区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负责全区旅游行业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配合相关部门及时向旅行社、星级旅游饭店、旅游景点（区）发布洪涝灾害信息。协助有关部门监督各相关旅游单位做好宣传、检查、加固和关闭旅游景点（区）等安全防范工作。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洪涝灾害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护和饮用水安全监督工作，及时向指挥部提供灾害区疫情与防治信息。在确保医务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根据抢险需要现场设置医疗救护点。建立前方医疗救护点与后方医院、医疗急救指挥中心的联络措施，保证供应前方所需的医疗药物及医疗器械。组织和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对水源水质进行监测并指导饮用水消毒，指导杀灭蚊蝇，预防和控制疫病的发生和流行。

区应急局：负责全区应急管理工作，指导洪涝等自然灾害应急救援。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开展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一）负责全区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各级各部门应对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二）指导全区应急预案体系建设，组织编制水旱等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组织开展预案演练；检查指导区级有关部门和县

（区）政府应急预案的制定和落实，推动应急避难场所、设施建设。

（三）统筹全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负责抗洪抢险、地质灾害等事故救援。

（四）统一协调指挥各类应急专业队伍，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推进指挥平台对接。

（五）牵头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度，依法统一发布灾情。及时做好灾后情况汇报材料，总结抗洪抢险的先进经验。

（六）组织协调全区灾害救助工作，组织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管理、分配国家、自治区、市级下拨和区本级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

（七）拟订全区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区救灾物资的收储、轮换、日常管理和紧急调运的协调工作。会同区发改局等部门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在救灾时统一调度。

（八）依法监督、指导、协调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对矿山、尾矿库安全度汛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区市场监管局：负责组织对灾区食品、桶装饮用水等进行监督检查和检验检测，协助有关部门确保灾区食品、桶装饮用水等的安全；负责灾区市场价格监管，组织开展价格监督检查，采取措施维护灾区市场物价秩序。

区城管执法局：协助做好柳江河域范围的水上应急救援工作。

区自然资源局（三伯岭林场）（？地质灾害）：负责辖区内林场防汛抗旱防台风工作。

负责做好林场、林区及林业经营者、从业人员的防灾安全监管和汛期漂木管理工作；负责组织协调防汛抢险所需木材的储备和应急调用。

区网格化社会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协调各部门通过鱼峰区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向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及其办公室提供洪涝灾害所需的有关数据资料。

区机关后勤服务中心：负责保障防汛抢险应急用车。
柳州市鱼峰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指挥所属应急救援队伍抢险救灾，参加重要设施和重大险情的应急处置、抢险救援工作，协助政府转移危险地区群众。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在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组织所属单位和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及民兵预备役分队完成本行政区域内的防洪排涝、抢险救灾任务及灾后重建家园工作。做好支援救灾队伍的用餐用水等综合保障。
各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拟定本单位的防汛抗旱应急抢险预案。

8.2 鱼峰区易涝点和易涝地段情况统计表
	序号
	街道名称
	所在社区
	易涝点和易涝地段名称
	备注

	1
	天马街道
	鱼峰社区
	润和地下停车场、鱼峰商业城地下停车场
	

	
	
	乐群社区
	柳石路西一巷、柳石路西二巷、柳石路西三巷、嘉靖花园地下停车场
	

	
	
	柳开社区
	柳开馨苑地下停车场、花样年地下停车场、心怡山水苑地下停车场
	

	
	
	柳依社区
	兆安福园柳石路57号开元小区、柳石路139号兆安福园、柳石路139-1号农垦宿舍
	

	
	
	狮山社区
	车队宿舍大门口一线（柳石路360号）、增鑫二区停车场（柳石路364号）、内燃厂宿舍平房（柳石路376号）
	

	
	
	大龙潭社区
	龙潭路1号大院、龙潭小区私人房
	

	2
	荣军街道
	鸣翠社区
	茅山路200号鸣翠园小区地下车库
	

	
	
	
	蝴蝶山路1号丽阳天下小区地下车库
	

	
	
	荣盛社区
	荣军路230号金兴阁车库
	

	
	
	景中苑社区
	荣军路东三巷34号五亩地、荣军路东三巷72号
	

	
	
	岩村社区
	乐群路134-138号，粮库平房
	

	
	
	驾鹤村
	驾鹤村一组菜地、荣军路一区154号—156号
	

	
	
	茅山社区
	白云路西一巷、荣军一区154号--156号、白云路2号合金材料厂宿舍西院、燎原路32号康华花苑
	

	
	
	荣新社区
	荣军二区98-104号、162-164号、185-190号，荣新路23号衡器厂宿舍
	

	3
	驾鹤街道
	天湖社区
	灵湖路中段
	

	
	
	天湖社区
	天山路44号日高宿舍 
	

	
	
	红锋社区
	屏山大道9号刘三姐文化创意产业园易涝点
	

	
	
	天湖社区
	天山公园猪头塘
	

	
	
	桃源社区
	天山路5号易涝点（地址：天山路5号3栋和5栋）
	

	
	
	桃源社区
	太龙米粉巷易涝点（地址：天山路8-1号、10、12、14、16号）
	

	4
	箭盘山街道
	东化社区
	箭盘路东一巷小巷
	

	
	
	华林社区
	东环路西一巷6号灯泡厂小区10栋前
	

	
	
	丽都社区
	白云路东一巷21号
	

	5
	五里亭街道
	龙擎苑社区
	柳州市鱼峰区鸡喇路16号13区平房
	

	
	
	依山社区
	荣军路258号赣丰建材市场、柳石路145号工医南院路段
	

	
	
	燎原社区
	九头山路6号羊角山小区、柳石路153号嘉汇龙潭地下车库、柳石路153号南城百货柳石店
	

	
	
	天和社区
	九头山路19号山边、九头山路12号山边、九头山路12号龙泉山污水处理厂门口路段
	

	
	
	阳光社区
	荣军路393号五里桥小区、蝴蝶山路11号二建宿舍6栋4单元、荣军路四区、蝴蝶山路58号之一上品阳光1栋-2栋、蝴蝶山路58号阳光花园车库1、2、3号
	

	
	
	羊角山社区
	羊角山路6号广西血液中心
	

	
	
	龙泉山社区
	龙泉路5号金象4栋
	

	
	
	鸡喇村委
	鸡喇村五组培智小学及周边、龙潭河广西商校至羊角山牛奶场交界处、九头山路鸡喇新居东二区4排9号
	

	6
	白莲街道
	洛维社区
	叶山路原龙化菜市
	

	
	
	南山社区
	鸡喇码头沙场
	

	
	
	莲花社区
	莲花城主干道（南面）
	

	
	
	大桥社区（？格式）
	白莲淀粉厂
	

	
	
	
	法山村
	

	
	
	
	都乐村
	

	
	
	
	大桥派出所对面平房
	

	
	
	
	七下菜地
	

	
	
	
	都乐路边农庄
	

	
	
	
	原白莲洞基地恒源木板厂
	

	
	
	
	都乐公园居民区
	

	
	
	响水社区
	商机宿舍
	

	
	
	宝莲社区
	莲花村四组、综合冶炼厂
	

	7
	麒麟街道
	南亚社区
	澳洲青青1栋地下车库
	

	
	
	双龙社区
	西江路北一巷1号、西江路北一巷7-17号门前路段、西江路25号西江综合批发城地下停车场、西江路7号双龙苑二区地下电动车停车场
	

	
	
	西江社区
	西江路南二巷1号佳力厂房区、西江路12号居民家门前、社湾路2号酸醋厂入口路段、西江路南二巷入口路段、西江路12号悠客优优小区地下车库
	

	
	
	元江社区
	原柳州有色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厂区从原大门至冠亚御龙湾小区入口处路段、白云路136号冠亚御龙湾出口处至鸡喇八组村委路段
	

	
	
	凤起社区
	西江路南三巷（西江路28-38号双号）
	

	8
	里雍镇
	里雍居委
	里雍街上、渔村屯、柳江干流里雍镇里雍村河段
	

	
	
	里雍村
	大岭脚屯、下良屯、柳江河里雍镇里雍村河段（右岸）
	

	
	
	基田村
	龙脉屯龙脉桥路段
	

	
	
	基田村
	大段屯、柳江河里雍镇基田村河段（右岸）
	

	9
	白沙镇
	白沙村
	长塘屯清水桥路段
	

	
	
	大田村
	湖广屯
	

	
	
	大田村
	回龙屯
	

	
	
	新安村
	山度屯易发生山洪内涝
	

	
	
	王眉村
	王眉屯拉定山洪灾害危险区
	

	
	
	王眉村
	高崇屯山洪灾害危险区
	

	
	
	大电村
	下送屯山洪灾害危险区
	

	
	
	大电村
	王西屯山洪灾害危险区
	

	10
	雒容镇
	坭桥村
	坪上崩桥、坪上村口桥、公园斗底、盘龙桥、杨家桥、花婆届底、西门桥旧桥、雒容码头
	

	
	
	果园村
	龙婆4队桥、水碾桥
	

	
	
	高岩村
	竹园桥、白浪斗底
	

	
	
	盘古村
	立新进村路段、立新槽田路段
	

	11
	洛埠镇
	洛埠村
	洛埠集镇区码头河段、南蛇屯
	

	12
	阳和街道
	新城社区
	金龙苑地下车库、蟠龙苑地下车库、冠亚宽庐小区地下车库、阳和卫生服务中心地下车库、港城路
	

	
	
	春苑社区
	古亭大道497号屋后低洼处、塑英路
	

	
	
	翠湖社区
	
古亭山旧市场
	

	
	
	东晋社区
	三淋村四区鱼塘20号-36号，100-103号，水塘边两栋平房（无房号）、君悦兰亭18栋断头路
	

	
	
	六座村
	新村屯拱桥、车坪坝及两边菜地、六追坝、猪场坝、牛园屯菜农棚聚区
	

	
	
	社湾村
	社湾支沟（荡底-陈家冲口）
	


8.3 鱼峰区洪灾条件下各（镇）街道居民转移安置点一览表

	街道
	社  区
	临  灾
	转移安置处所

	
	
	户
	人
	路    名
	位   置
	计划
安置
人口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办事处
负责人
	社   区
负责人
	

	天天马街道
	鱼峰社区
	1652
	6021
	乐群路、屏山大道
	马鞍山人防工程、马鞍山广场、鱼峰公园歌仙广场
	1000
	黄光政
	王萍
	3861711

	
	乐群社区
	2343
	6454
	柳石路3号、柳石路33号、柳石路35号
	柳州市六中足球场、柳石路一小操场、嘉靖花园地面停车场
	9000
	黄光政
	朱庆晓
	8813833

	
	柳开社区
	2762
	7200
	柳石路338号之一、柳石路342号
	花样年小广场、心怡山水苑小广场
	1000
	黄光政
	廖静
	5393172

	
	柳依社区
	车库1个
	受灾

车辆112辆
	无合适安置点
	
	
	黄光政
	胡毅云
	3171885


	
	狮山社区
	78
	229
	柳石路360号
	车队宿舍大门口内
	229
	黄光政
	覃莲花
	3141243

	
	大龙潭

社区
	595
	2205
	无合适安置点
	
	
	黄光政
	梁丽园
	3171728

	驾驾鹤街道
	天湖社区
	0
	0
	天山路与蟠龙路之间
	天山公园
	2000
	梁红星
	蒙庆春
	13877216876

	
	天山社区
	0
	0
	水南路
	243号冶炼生活区
	1000
	梁红星
	杨丽
	13788125730

	荣


	鸣翠社区
	2054
	3747
	蝴蝶山路56号
	白云小学
	4000
	黄丹
	杨洁
	18077219689

	
	银柳社区
	59
	177
	荣军路222号三柳大院内平房区（内涝）
	三柳大院篮球场
	200
	黄丹
	吴颖华
	13977271837


	荣荣军街道
	荣盛社区
	30
	65
	荣军路238号自行车宿舍（内涝）
	荣军路248号

停车场锅炉厂
	80
	黄丹
	王荣丽
	13627728025

	
	屏山新村社区
	60
	108
	屏山大道270号屏山小区
	屏山大道262号广西机电师范学院操场
	108
	黄丹
	李巧艳
	18978058042

	
	景中苑社区
	45
	86
	荣军路181号
	广西荣誉军人康复医院
	3000
	黄丹
	张红芳
	13617807092

	
	岩村社区
	14
	50
	乐群路粮库宿舍134至138号
	岩村路岩村小学
	50
	黄丹
	赵熹昀
	13978039553

	
	驾鹤村
	158
	485
	荣军路一区、白云路西一巷10号
	华荣小学
	600
	黄丹
	熊怀
	18977220583

	
	荣新社区
	6
	42
	荣军路二区
	荣军路二区107号
	50
	黄丹
	马欢媛
	18978914083

	
	茅山社区
	12
	45
	白云路西一巷12号
	鸿兴名园小区小广场
	100
	黄丹
	李亚利
	18978086023

	
	
	12
	50
	白云路西一巷12号
	鸿兴名园小区小广场
	100
	
	
	

	
	
	3
	30
	荣军路一区154-156号
	茅山社区门前操场
	100
	
	
	

	盘

箭箭盘山街道办事处
	窑埠社区
	0
	0
	窑埠街186号
	窑埠街小学
	3000
	丘继铭
	张城城
	2611322

	
	金盛社区
	0
	0
	金盛广场
	金盛广场7栋2楼活动室
	100
	丘继铭
	林国伟
	18978020586

	
	东环社区
	0
	0
	东环路69号
	东华园小区中心花园
	30
	丘继铭
	夏晓花
	2628535

	
	东化社区
	251
	730
	箭盘路东一巷
	东环路小学北校区
	1000
	丘继铭
	周利玲
	3196802

	
	屏东社区
	2476
	6784
	屏山大道385号
	八中学校
	6000
	丘继铭
	华静
	3126666

	
	丽都社区
	265
	685
	屏山大道310号
	箭盘山小学
	80
	丘继铭
	吴方为
	13877248448

	
	华林社区
	16
	40
	小区道路
	灯泡厂10栋前道路
	40
	丘继铭
	韦雄
	13977280929

	五

五五里亭街道办事处
	阳光社区
	60
	105
	蝴蝶山路58号
	阳光花园香樟林球馆
	200
	李燕华
	熊秋玲
	13078067188

	
	
	180
	315
	蝴蝶山路58号
	阳光花园迪米亚幼儿园
	600
	
	
	

	
	羊角山

社区
	137
	420
	羊角山路1号
	羊角山小学
	2000
	李燕华
	罗蔓
	18978092881

	
	
	
	
	羊角山路4号
	第十三中学
	2000
	
	罗蔓
	18978092881

	
	龙擎苑

社区
	40
	114
	鸡喇路16号
	柳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120
	李燕华
	余晓霜
	18978091612

	
	依山社区
	500
	1000
	柳石路145号
	工人医院南院
	1000
	李燕华
	覃敏华
	13557726448

	
	燎原社区
	162
	235
	九头山路2号
	二水泥厂宿舍区篮球场
	135
	李燕华
	明莉
	18677210345

	
	
	
	
	柳石路153号
	嘉汇龙潭小区防空洞
	100
	
	
	

	
	天和社区
	348
	1277
	九头山路13号
	柳州市第十三中学东校区
	1500
	李燕华
	刘小香
	18775138487

	
	龙泉山

社区
	36
	110
	龙泉路5号
	九龙印象篮球场
	110
	李燕华
	张慧兰
	13977228884

	
	鸡喇村委
	2759
	5080
	鸡喇新居羊角山路东、西。南一区
	新村鸡喇村小学
羊角山路8号泰谷足球公园
	3000
	李燕华
	孙巧侠
	8805962

	白

白白莲街道
	大桥社区
	2566
	7509
	龙珠小区
	龙珠小区居民楼
	500
	
	谢鸣安
	13877238815

	
	
	
	
	红园新村
	红园新村居民楼
	1000
	
	谢鸣安
	13877238815

	
	
	
	
	红园老村
	红园老村居民楼
	500
	
	谢鸣安
	13877238815

	
	
	
	
	白莲洞基地

其他分散居住区
	白莲洞基地新楼
	1500
	
	谢鸣安

谢鸣安
	13877238815

13877238815

	
	
	
	
	
	八中南校区教室
	3000
	
	
	

	
	洛维社区
	
	
	柳石路399号
	都乐小区球场
	70
	陈岗
	黎寿松
	07723352387

	
	
	
	
	柳石路257号
	广西科技大柳石校区

球场、球馆
	3000
	陈岗
	黎寿松
	07723352387

	
	
	
	
	柳石路255号
	桥园小区小广场
	150
	陈岗
	黎寿松
	07723352387

	
	
	7
	19
	叶山路29号
	龙化生活区球场
	50
	陈岗
	黎寿松
	07723352387

	
	南山社区
	
	
	南环路6号
	尔海南山御景小区广场
	500
	陈岗
	文婷
	3876553

	
	
	
	
	柳石路181号
	莲花客运站
	1000
	陈岗
	文婷
	3876553

	
	
	
	
	江四村旁
	鸡喇公交场
	500
	陈岗
	文婷
	3876553

	
	莲花社区
	115
	345
	莲花城主干道
	广西商校内
	200
	陈岗
	
	

	
	响水社区


	
	
	柳石路
	柳石三小
	3000
	陈岗
	王永林
	13978004519

	
	
	
	
	柳石路
	龙珠小区球场
	1000
	陈岗
	王永林
	13978004519

	
	
	
	
	洛维路
	洛维小区
	1000
	陈岗
	王永林
	13978004519

	
	
	
	
	洛维路
	地质医院
	2000
	陈岗
	王永林
	13978004519

	
	宝莲社区
	8
	30
	综合冶炼厂
	柳石路169号
	
	陈岗
	李小霞
	18707729001

	
	
	23
	67
	莲花村四组
	莲花村
	
	陈岗
	李小霞
	18707729001


	麒麟麟街道办事处
	南亚社区
	0
	0
	文昌路3号
	孔孟广场
	10000
	李柳萍
	樊 华
	13669423034

	
	西船社区
	0
	0
	东环大道4号
	西船大院内篮球场
	1000
	李柳萍
	蒋 萍
	13457213629

	
	德润社区
	0
	0
	华润路、静园路
	德润小学、德润中学
	10000
	李柳萍
	黎玲玲
	13907720844

	
	元江社区
	353
	967
	燎原路10号
	白云石矿宿舍内空地
	1000
	李柳萍
	蓝 丹
	13768861141

	
	西江社区
	6021
	1500
	社湾路28号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1500
	李柳萍
	邬淑文
	15507723009

	
	凤起社区
	35
	130
	西江路66号国信凤起新都
	西江路小学、凤起新都球场
	200
	李柳萍
	梁晨曦
	15878299865

	
	双龙社区
	25
	150
	东环路东一巷2号
	柳州市八中东校区（原柳州市民族高中）
	2000
	李柳萍
	李庆
	13877209319

	
	水南村
	20
	50
	东环路东一巷2号
	柳州市八中东校区（原柳州市民族高中）、水南村六组

球场
	500
	李柳萍
	覃湘苗
	18077286460

	里里雍镇
	里雍居委
	75
	290
	里雍至洛维大桥公路
	里雍中心小学
	1000
	陈娇娇
	涂陈学
	13517625083

	
	里雍村委
	39
	155
	里雍至洛维大桥公路
	里雍中心小学
	1000
	陈娇娇
	许猛
	13768945679

	
	基田村委
	33
	130
	里雍至洛维大桥公路
	里雍中心小学
	1000
	周景书
	黎忠校
	18778252697

	白白沙镇
	白沙社区
	8
	35
	长塘清水桥
	白沙中心小学
	35
	韦榜软
	李东威
	18978006689

	
	大田村
	22
	83
	回龙屯
	大田村委、大田小学
	500
	韦榜软
	何国剑
	13597257058

	
	新安村
	13
	49
	山度屯
	新安村委、新安小学
	500
	韦榜软
	何美情
	15177759042

	
	大电村
	70
	231
	高岭屯、下送屯、王西屯
	大电村委、大电小学
	500
	韦榜软
	覃晓艳
	18778273058

	
	
	
	
	
	
	
	
	
	

	我雒容镇
	雒容社区
	9146
	29615
	全镇路段
	老街市场、向房屋高层转移
	
	黄志祥
	陈晓凤
	13978278757

	
	连丰村
	459
	1835
	回忆屯、爱东屯、大芽一屯、大芽二屯、料旺一屯、料旺二屯、小桥屯
	牛仔山、料旺屋背岭、小桥屋背岭
	1000
	罗景匀
	沈群英
	13768698226

	
	盘古村
	850
	4283
	立新屯、盘古一屯、盘古二屯、盘古三屯、盘古四屯、白合一屯、白合二屯、王家一屯、王家二屯、岩面一屯、岩面二屯、大穴屯、城角屯、大岭脚屯、何家屯、大糯屯
	北环高速路、盘古村委、高速路收费站、补锅岭、朱杉岭、何家屋背岭、大岭脚屋背岭、大糯屋背岭
	4300
	罗景匀
	何吉锋
	13978265188

	
	坭桥村
	574
	2874
	界村屯、纳坪屯、坪上屯、东小河屯、南门屯、码头屯、东门屯、中山屯、雒容屯
、北门屯、文昌屯、新圩屯
	界村屋背岭、坪上小学、雒容二中、北门大晒坪、大岭


	2600
	韦君
	李日雄
	13978270867

	
	果园村
	155
	775
	龙婆4队屯、水碾屯、西小河屯、铁桥队屯、谷行屯
	屋背岭、老街市场、老集镇圩场
	800
	余绍冬
	杨日宏
	13978279593

	
	龙岭村
	61
	301
	大石一屯、大石二屯
	花岭
	350
	莫崇华
	韦金宋
	13978266827

	
	高岩村
	513
	1466
	大容1屯、大容2屯、小容1屯、小容2屯、长沙屯、桐木1屯、桐木2屯、竹园屯、白浪屯
	林纸厂、桂柳化工厂、高岩山、屋背岭
	1500
	石艳艳
	覃建林
	13977218353

	
	大正村
	683
	2542
	兰村屯、田洲一屯、龙居屯、双龙屯、大正屯、生化屯、水口屯
	兰村村背岭、田洲屋背岭、龙居屋背岭、双龙屋背岭、大正屋背岭、生化屋背岭、水口屋背岭
	2200
	韦君
	罗连秀
	13768425354

	
	竹车村
	979
	3549
	新木头屯、老木头屯、大干屯、上东屯、下东屯、尚琴屯、先锋屯、竹车屯、东河屯、孟村屯、良木屯
	新木头屋背岭、老木头屋背岭、大干屋背岭、上东屋背岭、下东屋背岭、尚琴屋背岭、先锋屋背岭、孟村屋背岭、村委大楼
	3200
	赵修彬
	姜汉生
	18778285306

	
	南庆村
	414
	1431
	龙屯一屯、龙屯二屯、藕塘一屯、藕塘二屯、南庆屯
	龙屯岭、回龙屯、南庆屋背岭
	1600
	余绍冬
	文炳仁
	18107723768

	
	东塘村
	1096
	4071
	上潭一屯、上潭二屯、下潭一屯、下潭二屯、半碑一屯、半碑二屯、半碑三屯、晏塘屯、东塘一屯、东塘二屯、东塘三屯、桐林二屯、桐林三屯、冲口屯
	农场九队、下潭村背岭、农场九队、农场九队、农场八队、桐林村背岭、大穴岭、冲口村背岭
	4400
	赵修彬
	覃胜初
	13768421678

	我      洛埠镇
	洛埠村
	0
	0
	鸣凤街290号
	洛埠镇政府大院操场
	200
	卢建平
	鲍龙伟
	2750241

	
	洛埠街社区
	0
	0
	振鹤街41号
	洛埠集镇区篮球场
	300
	卢建平
	罗美花
	3167187

	隐阳和街道
	新城社
区
	826
	2608
	房屋一政和路一安置点，
或 房屋一港城路一安置点
	鼓山公园东侧
	7294
	简帆
	李秀珍
	18775180587

	
	
	894
	2236
	房屋一古亭大道→东晋大道一安置点
	高速公路管理处
大院
	4787
	
	
	

	
	东晋社
区
	27
	88
	房屋→东晋大道→安置点
	高速公路管理处
大院
	4787
	覃彦群
	王丹丹
	3677445

	
	春苑社
区
	3615
	10800
	房屋一古亭大道一安置点
	华锡集团三台阶
	3104
	朗秀宜
	黄惠玲
	3510996

	
	翠湖社
区
	119
	391
	点房屋一长安路一安置点
	鼓山公园东侧
	7294
	张慧
	谢海金
	3510997

	
	
	
	
	房屋一香桥路一古亭大道一安置点，或房屋一兴亭路一古亭大道一安置点。
或房屋→古亭大道一安置
	华锡集团三台阶
	3104
	
	
	

	
	社湾村
	20
	50
	房屋一社湾村内道路→安置点
	社湾小学
	1112
	蔡建生
	唐毅
	18777292074

	
	
	20
	50
	房屋一社湾村内道路一阳和大道一安置点
	阳和中路管委
楼下
	1200
	
	明焰华
	13597126519

	
	阳和村
	20
	80
	房屋一阳和村内道路→阳和南路→安置点
	阳和桥头东北侧
安置房
	1313
	滚昌贤
	
	

	
	六座村
	1081
	4977
	房屋→古亭大道→安置点
	长青公墓路口、鼓山公园东侧、华锡集团三台阶、高速公路管理处
大院
	24039
	莫彬
	韦云
	3511436


8.4 “7·19”洪灾鱼峰区主要街道起淹水位一览表

（柳州市水文站水位）：

	序号
	路 名
	起淹水位
	位 置
	备注

	1
	南环路
	89.60
	与柳石路交接处
	

	2
	窑埠街
	96.7洪水不淹
	窑埠街
	

	3
	羊角山路
	86.70
	现已受防洪堤保护
	

	4
	白云路
	87.50
	现已受防洪堤保护
	

	5
	社湾路
	87.60
	现已受防洪堤保护
	

	6
	鸡喇路
	87.70
	现已受防洪堤保护
	

	7
	龙泉路
	87.70
	现已受防洪堤保护
	

	8
	西江路
	88.00
	现已受防洪堤保护
	

	9
	静兰大道
	88.10
	　
	道路北属城中

	10
	九头山路
	88.50
	现已受防洪堤保护
	

	11
	燎原路
	88.50
	现已受防洪堤保护
	

	12
	水南路
	88.70
	文惠桥头附近
	

	13
	蝴蝶山路
	89.30
	现已受防洪堤保护
	

	14
	荣军路
	89.60
	现已受防洪堤保护
	

	15
	龙潭路
	90.10
	现已受防洪堤保护
	

	16
	柳石路
	91.10
	与南环路交叉口 
	

	17
	东环路
	91.80
	与柳东交叉口一带 
	

	18
	驾鹤路
	91.80
	红峰路口
	

	19
	荣新路
	92.00
	　
	

	20
	鱼峰路
	92.10
	鱼峰大厦门前
	

	21
	乐群路
	92.40
	照明电器厂门前
	

	22
	光明路
	92.60
	屏山路口,东风商场旁
	

	23
	屏山大道
	92.80
	东风商场门前
	

	24
	太平街
	92.90
	太平西街居委会门前
	

	25
	天山路
	93.00
	柳东路口
	

	26
	箭盘路
	96.7洪水不淹
	
	

	27
	岩村路
	96.7洪水不淹
	
	

	28
	雒容镇
	洛清江对亭水位站达到81.7
	坭桥村坪上崩桥、坪上村口、公园斗底、盘龙桥、杨家桥、西门桥旧桥
	

	29
	阳和街道
	85.39
	阳和码头二期缺口一带
	


附件                    

8.5 鱼峰区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示意图

龙城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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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挥    长  区人民武装部长


指    挥    长  区人民武装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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